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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加快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工作重点任务分解表 
 

工作项目 工  作  任  务 时间节点 责  任  单  位 

修编完善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划。县（市、区）将确需保留的村小
和教学点名单、建设序时进度、加强内涵发展举措等报送市教育局。 

11 月底前 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发改委、规划局、
国土资源局 教育规划修编与

布局调整 
城镇新建居住区配套建设义务教育学校。 常态化 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规划局、国土资
源局、房产管理局 

落实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责任。 常态化 县（市、区）政府 

制定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实施方案。 11 月底前 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发改委、财政局、
规划局、国土资源局 

85%以上义务教育学校达到省定办学标准。消除 66 人以上超大班额。 2018 年底前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 

义务教育学校达到省定办学标准。消除 56 人以上大班额。 2020 年底前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 

督查学校规范招生和均衡编班落实情况。 每年 9 月份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 

教育投入与学校
标准化、现代化

建设 

落实国家、省教育信息化“三通两平台”建设要求，60%以上学校
达到省级智慧校园建设标准。90%以上学校达到省中小学教育技术
装备Ⅰ类标准。 

2020 年底前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财政局、经信委 

制定出台进一步加强校长队伍建设专项计划。 11 月底前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 
校长队伍与教师

队伍建设 建立义务教育学校教师“县管校聘”联席会议制度。 11 月底前 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师“县管校聘”联席会
议成员单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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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项目 工  作  任  务 时间节点 责  任  单  位 

建立教师交流公示制度。调剂编制、清理回收编制用于补充义务教
育教师。 

每年 8 月份前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人社局、编办 

制定村小和教学点教师补贴标准。 12 月底前 
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人社局、编办、财政
局 

 

整治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和到校外培训机构任教行为。 常态化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监察局 

坚持立德树人、深化课程教学改革、强化学校体育和艺术教育工作、
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、加强学校家庭教育工作
指导。 

常态化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 

实施省、市义务教育学生学业质量监测定期分析反馈和公示制度。 常态化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 
素质教育与内涵

建设 

组织开展 “盐城市小学内涵建设先进校”、“盐城市新优质初中
校”创建工作。 

2020 年底前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 

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台帐，全面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资助政策。 

常态化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财政局 
教育扶贫与留守

儿童关爱 保障随迁子女入学。建立健全留守儿童信息台帐并动态更新。切实
做好留守儿童和特殊儿童关爱保护工作。 

每年 8 月底前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民政局 

平安校园建设与

教育安全稳定 
实施学校及周边治安环境常态化监管。积极预防和有效处置涉校涉

生重大（突发）事件。 
常态化 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综合治理联席会议成

员单位 

组织领导与优质

创建 

政府常务会议每年专题研究教育统筹发展事项。基本实现城乡一

体、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发展格局，创建“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

展先进县（市、区）”。 
2020 年底前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 


